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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极限承载力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
连接节点发生破坏前能承受的最大荷载值，包括极限抗拉、抗剪、抗压、抗拔、抗弯等承载力类型。
[bookmark: _Toc30049][bookmark: _Toc18256][bookmark: _Toc13894][bookmark: _Toc212315101]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212315102]通用要求
连接节点的力学性能应满足对应结构设计规范的承载力要求，极限承载力不应低于被连接构件的承载力设计值的 1.25 倍。
连接节点的变形性能应适配结构抗震等级要求，抗震设防烈度 6 度～8 度时，节点屈服后的塑性变形能力不应小于 0.3mm；9 度设防时（本标准不适用场景除外的特殊批准工程），不应小于 0.5mm。
连接节点的力学性能应满足设计使用年限 50 年的耐久性要求，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力学性能衰减幅度不应超过初始值的 10%。
连接节点的裂缝控制应符合设计要求，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裂缝宽度不应大于 0.2mm，且不得出现贯通裂缝。
连接节点的力学性能指标应综合考虑荷载类型（静力荷载、动力荷载、疲劳荷载）、环境条件（温度、湿度、腐蚀介质）等因素的影响。
[bookmark: _Toc212315103]按连接类型的专项力学性能要求
钢筋套筒灌浆连接节点
抗拉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极限抗拉承载力不应低于被连接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对应的承载力；屈服承载力不应低于被连接钢筋屈服承载力标准值的 1.10 倍；当被连接钢筋为 HRB400E 级、直径 20mm 时，极限抗拉承载力不应低于 942kN，屈服承载力不应低于628kN。
弹性刚度在屈服前应不小于 3.0×10^5 N/mm，加载至屈服荷载的 80% 时，滑移量不应大于0.1mm。
塑性变形能力在极限荷载下的残余变形应不大于 0.3mm，断裂时的总伸长率不应小于 10%。
抗剪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单套筒抗剪承载力不应低于被连接钢筋抗剪强度标准值的 1.20 倍；当被连接钢筋为 HRB400E 级、直径 20mm 时，单套筒抗剪承载力不应低于 157kN。
疲劳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在应力幅 120MPa、应力比 0.1 的交变荷载作用下，循环 200 万次后不应发生破坏；疲劳破坏时的循环次数不应低于 200 万次。
粘结强度不应低于 3.5MPa，灌浆料与钢筋、灌浆料与套筒内壁的粘结面不得出现剥离破坏。
钢筋浆锚搭接连接节点
抗拉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极限抗拉承载力不应低于被连接钢筋抗拉强度标准值对应的承载力；屈服承载力不应低于被连接钢筋屈服承载力标准值的 1.05 倍；当被连接钢筋为 HRB400E 级、直径 16mm 时，极限抗拉承载力不应低于 603kN，屈服承载力不应低于 402kN。
弹性刚度在屈服前应不小于 2.5×10^5 N/mm，加载至屈服荷载的 80% 时，滑移量不应大于 0.15mm。
塑性变形能力在极限荷载下的残余变形应不大于 0.4mm，断裂时的总伸长率不应小于 8%。
抗剪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单孔抗剪承载力不应低于被连接钢筋抗剪强度标准值的 1.15 倍；当被连接钢筋为 HRB400E 级、直径 16mm 时，单孔抗剪承载力不应低于 101kN。
疲劳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在应力幅 100MPa、应力比 0.1 的交变荷载作用下，循环 200 万次后不应发生破坏；疲劳破坏时的循环次数不应低于 200 万次。
粘结强度不应低于 3.0MPa，灌浆料与钢筋、灌浆料与预留孔道内壁的粘结面不得出现剥离破坏。
后浇混凝土整体式连接节点
抗压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核心区混凝土抗压强度不应低于预制构件混凝土强度等级；当预制构件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40 时，后浇混凝土抗压强度不应低于 40MPa，节点核心区抗压承载力不应低于相同截面尺寸现浇混凝土节点的 95%。
抗拉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极限抗拉承载力不应低于相同截面尺寸现浇混凝土节点的 90%；当节点截面尺寸为 300mm×300mm、后浇混凝土强度等级 C40 时，极限抗拉承载力不应低于 540kN。
抗剪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极限抗剪承载力不应低于相同截面尺寸现浇混凝土节点的 90%；当节点截面尺寸为 300mm×300mm、后浇混凝土强度等级 C40、配箍率 0.8% 时，极限抗剪承载力不应低于 480kN。
弹性刚度应不小于相同截面尺寸现浇混凝土节点的 85%，加载至设计荷载时，节点转角不应大于 0.005rad。
塑性变形能力在极限荷载下的残余变形应不大于 0.5mm，裂缝宽度不应大于 0.2mm，且不得出现贯通核心区的裂缝。
粘结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预制构件与后浇混凝土界面的粘结强度不应低于 2.5MPa；受力过程中界面不得出现剥离破坏。
高强度螺栓连接节点
抗剪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单栓抗剪承载力应符合 GB 50017 的规定；8.8 级 M20 高强度螺栓，单栓抗剪承载力设计值不应低于 159kN，极限抗剪承载力不应低于 318kN；10.9 级 M20 高强度螺栓，单栓抗剪承载力设计值不应低于 234kN，极限抗剪承载力不应低于 468kN。
抗拔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单栓抗拔承载力不应低于螺栓杆抗拉承载力标准值的 0.85 倍；8.8 级 M20 高强度螺栓，抗拔承载力不应低于 191kN；10.9 级 M20 高强度螺栓，抗拔承载力不应低于 269kN。
承压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单栓承压承载力不应低于被连接件钢材承压强度设计值与螺栓杆直径、连接件厚度乘积的 1.20 倍；当被连接件钢材为 Q355B、螺栓杆直径 20mm、连接件厚度 16mm 时，单栓承压承载力不应低于 369kN。
弹性刚度在受剪状态下应不小于 1.5×10^5 N/mm，加载至抗剪承载力设计值的 80% 时，滑移量不应大于 0.2mm。
疲劳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在应力幅 100MPa、应力比 0.1 的交变荷载作用下，循环 200 万次后不应发生破坏；对于承受动力荷载的节点，疲劳强度不应低于螺栓材料屈服强度的 0.3 倍。
预紧力损失在使用 1000 小时后不应超过初始预紧力的 10%；8.8 级 M20 高强度螺栓初始预紧力不应低于 120kN；10.9 级 M20 高强度螺栓初始预紧力不应低于 170kN。
焊接连接节点
抗拉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对接焊缝的极限抗拉承载力不应低于母材抗拉强度标准值对应的承载力；当母材为 Q355B 时，对接焊缝极限抗拉承载力不应低于 510MPa 对应的截面承载力。
抗剪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角焊缝的极限抗剪承载力不应低于焊缝金属抗剪强度标准值的 1.20 倍；当焊缝金属抗拉强度等级为 E50 系列时，角焊缝极限抗剪承载力不应低于 215MPa 对应的焊缝长度承载力。
抗弯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受弯焊接节点的极限抗弯承载力不应低于相同截面尺寸母材的 90%；当节点截面模量为 5×10^5 mm³、母材为 Q355B 时，极限抗弯承载力不应低于 255kN・m。
塑性变形能力在极限荷载下的残余变形应不大于 0.6mm，断裂时的总伸长率不应低于 12%。
疲劳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在应力幅 80MPa、应力比 0.1 的交变荷载作用下，循环 200 万次后不应发生破坏；对接焊缝的疲劳强度不应低于母材疲劳强度的 85%，角焊缝的疲劳强度不应低于母材疲劳强度的 65%。
焊缝质量应符合 JGJ 195 的二级及以上要求，不得出现裂纹、未焊透、未熔合、夹渣、气孔等缺陷；气孔直径不应大于 3mm，单个气孔面积不应超过焊缝截面积的 0.5%，累计气孔面积不应超过焊缝截面积的 2%。
栓焊混合连接节点
极限承载力不应低于单纯螺栓连接节点和单纯焊接连接节点极限承载力之和的 95%；当采用 8.8 级 M20 高强度螺栓（4 个）与 E50 系列角焊缝（长度 200mm）组合时，极限抗剪承载力不应低于 680kN。
弹性刚度应不小于单纯螺栓连接节点弹性刚度与单纯焊接连接节点弹性刚度之和的 90%，加载至设计荷载时，滑移量不应大于 0.15mm。
受力协调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螺栓与焊缝之间的荷载分配比例偏差不应超过设计值的 10%；弹性阶段螺栓承担的荷载比例不应超过总荷载的 60%，塑性阶段荷载应均匀传递。
疲劳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在应力幅 90MPa、应力比 0.1 的交变荷载作用下，循环 200 万次后不应发生破坏；疲劳破坏不应先于螺栓或焊缝单独受力时的疲劳破坏。4.2.6.5 焊缝质量和螺栓预紧力应分别符合本标准 4.2.5.6 和 4.2.4.6 的规定。
预埋件连接节点
抗拔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极限抗拔承载力不应低于设计抗拔承载力的 1.50 倍；当预埋件锚筋为 4 根 HRB400E 级直径 16mm 钢筋时，极限抗拔承载力不应低于 480kN。
抗剪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极限抗剪承载力不应低于设计抗剪承载力的 1.50 倍；当预埋件锚板厚度 16mm、锚筋为 4 根 HRB400E 级直径 16mm 钢筋时，极限抗剪承载力不应低于 320kN。
抗弯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极限抗弯承载力不应低于设计抗弯承载力的 1.50 倍；当预埋件锚板尺寸 300mm×300mm、厚度 16mm 时，极限抗弯承载力不应低于 192kN・m。
粘结锚固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锚筋与混凝土的粘结强度不应低于 3.0MPa；受力过程中锚筋不得出现滑移，锚板不得出现翘曲、变形，混凝土不得出现劈裂破坏。
疲劳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在应力幅 85MPa、应力比 0.1 的交变荷载作用下，循环 200 万次后不应发生破坏；疲劳破坏时的循环次数不应低于 200 万次。
[bookmark: _Toc212315104]环境适应性力学性能要求
常温环境（20℃±5℃，相对湿度 50%±5%）
力学性能指标应符合本标准 4.2 的规定，无附加衰减要求。4.3.1.2 试验后节点外观应无明显变形、裂缝、剥离等缺陷。
高温环境
温度 50℃时，极限承载力衰减不应超过常温下的 5%，弹性刚度衰减不应超过常温下的 8%。
温度 70℃时，极限承载力衰减不应超过常温下的 10%，弹性刚度衰减不应超过常温下的 12%。
温度 100℃时，极限承载力衰减不应超过常温下的 15%，弹性刚度衰减不应超过常温下的 18%。
高温作用后冷却至常温，节点残余变形不应超过 0.3mm，不得出现永久损伤。
潮湿环境（相对湿度≥90%，温度 20℃±5℃）
潮湿环境养护 3 个月后，极限承载力衰减不应超过初始值的 5%，弹性刚度衰减不应超过初始值的 8%。
潮湿环境养护 6 个月后，极限承载力衰减不应超过初始值的 8%，弹性刚度衰减不应超过初始值的 10%。
养护后节点不得出现锈蚀、霉变、粘结面剥离等现象。
冻融环境（-20℃~20℃循环，每次循环 24 小时）
冻融循环 25 次后，极限承载力衰减不应超过初始值的 5%，弹性刚度衰减不应超过初始值的 8%。
冻融循环 50 次后，极限承载力衰减不应超过初始值的 8%，弹性刚度衰减不应超过初始值的 12%。
冻融循环后节点不得出现裂缝、剥落、强度明显下降等现象。
中等腐蚀环境（氯离子浓度 1000mg/L~3000mg/L）
腐蚀环境作用 1 年后，极限承载力衰减不应超过初始值的 10%，弹性刚度衰减不应超过初始值的 15%。
金属部件锈蚀深度不应超过设计厚度的 5%，混凝土不得出现盐渍、开裂等现象。
[bookmark: _Toc212315105]试验方法
[bookmark: _Toc212315106]试验准备
试件制备应符合下列规定：试件尺寸应根据连接节点类型和受力特点确定，钢筋套筒灌浆连接试件长度应为钢筋直径的 30 倍，后浇混凝土连接试件尺寸宜为 150mm×150mm×300mm，高强度螺栓连接试件应包含完整的连接件、螺栓和被连接件；试件材料应与工程实际应用材料一致，混凝土强度等级、钢筋级别、螺栓型号、焊缝材料等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试件数量每组不应少于 3 个，且应在同一批次生产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试件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混凝土试件应按 GB/T 50081 的规定养护，标准养护条件为温度 20℃±2℃、相对湿度 95% 以上，养护龄期 28 天；灌浆料试件应按产品说明书的规定养护，养护龄期不少于 28 天；金属部件试件应在自然环境下养护，避免锈蚀和损伤。
试验环境应符合下列规定：常温试验温度为 20℃±2℃，相对湿度为 50%±5%；高温试验应在恒温箱中进行，温度控制精度为 ±2℃，恒温时间不少于 24 小时；潮湿试验应在恒温恒湿箱中进行，湿度控制精度为 ±3%；冻融试验应在冻融试验箱中进行，温度控制精度为 ±2℃，循环次数误差不应超过 ±1 次；腐蚀试验应在腐蚀试验箱中进行，氯离子浓度控制精度为 ±5%。
[bookmark: _Toc212315107]仪器设备
加载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加载设备应具备静力加载、动力加载和疲劳加载功能，加载能力不应低于最大试验荷载的 1.5 倍；静力加载速率可调范围为 0.5mm/min~5mm/min，控制精度为 ±5%；动力加载频率可调范围为 0.1Hz~50Hz，荷载控制精度为 ±3%；疲劳加载应能实现正弦波、方波等荷载波形，波形失真度不应超过 5%。
测量仪器应符合下列规定：力传感器量程应为最大试验荷载的 1.2 倍～2.0 倍，精度不应低于 0.5 级；位移计量程应为最大试验位移的 1.2 倍～2.0 倍，精度不应低于 0.01mm；应变仪精度不应低于 1με，采样频率不应低于 10Hz；裂缝宽度观测仪精度不应低于 0.01mm；温度传感器精度不应低于 ±0.5℃，湿度传感器精度不应低于 ±3%。
仪器设备应按规定进行校准，校准周期不应超过 1 年，试验前应进行零点校准和量程校准，确保测量数据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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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拉性能试验
试件安装应使拉力作用线与节点轴线重合，避免产生附加弯矩和剪力；试件两端应采用可靠的夹持方式，夹持长度不应小于钢筋直径的 10 倍或试件截面尺寸的 2 倍。
加载方式采用单调匀速加载，加载速率为 2mm/min，直至试件破坏；对于有屈服点的节点，加载至屈服后可适当提高加载速率至 5mm/min。
数据采集应符合下列规定：加载过程中连续采集荷载、位移、应变数据，采样频率为 10Hz；记录屈服荷载、极限荷载、最大位移、屈服位移、弹性阶段荷载 - 位移曲线、应变分布曲线；观察并记录裂缝出现的荷载值、裂缝宽度和发展情况。5.3.1.4 试验结束后，记录试件破坏形态（如钢筋拉断、灌浆料压溃、焊缝断裂、螺栓剪切等），拍摄试件破坏后的外观照片。
抗剪性能试验
试件安装应保证剪力作用方向与节点受力方向一致，试件支座应具有足够的刚度，避免试验过程中产生附加位移。
加载方式采用单调匀速加载，加载速率为 1mm/min，直至试件破坏；对于承受反复剪力的节点，采用反复加载方式，加载幅值按设计荷载的 20%、40%、60%、80%、100%、120% 分级施加，每级荷载循环 3 次。
数据采集应符合下列规定：连续采集荷载、位移、应变数据，采样频率为 10Hz；记录极限抗剪荷载、屈服抗剪荷载、最大剪切位移、剪切刚度；观察并记录剪切面的位置、裂缝发展情况、试件破坏形态。
反复加载试验还应记录滞回曲线、耗能能力、刚度退化情况等指标。
抗压性能试验
试件安装应使压力作用线与节点核心区形心重合，试件上下接触面应平整，采用刚性垫板传递荷载，垫板尺寸不应小于试件截面尺寸。
加载方式采用单调匀速加载，加载速率为 0.5MPa/s，直至试件破坏；对于后浇混凝土连接节点，加载至设计抗压强度的 80% 后，加载速率可提高至 1MPa/s。
数据采集应符合下列规定：连续采集荷载、位移、应变数据，采样频率为 10Hz；记录极限抗压荷载、抗压强度、弹性模量、峰值位移；观察并记录试件表面裂缝出现的荷载值、裂缝宽度和发展情况，以及混凝土压溃、剥落等破坏现象。
抗弯性能试验
试件安装采用简支梁形式，支座间距应根据节点尺寸确定，一般为节点截面高度的 10 倍～15 倍；加载点应位于节点核心区中部，采用集中荷载或均布荷载加载。
加载方式采用单调匀速加载，集中荷载加载速率为 1kN/s，均布荷载加载速率为 0.5kN/(m・s)，直至试件破坏；对于抗震节点，采用反复加载方式，加载幅值按设计弯矩的 20%、40%、60%、80%、100%、120% 分级施加，每级荷载循环 3 次。
数据采集应符合下列规定：连续采集荷载、位移、应变数据，采样频率为 10Hz；记录极限抗弯荷载、抗弯强度、抗弯刚度、最大挠度、屈服弯矩；观察并记录裂缝出现的荷载值、裂缝位置、裂缝宽度和发展情况，以及试件破坏形态。
反复加载试验还应记录滞回曲线、耗能能力、刚度退化情况、延性系数等指标。
抗拔性能试验
试件安装应使拔力作用线与节点锚固轴线重合，试件底部应固定牢固，避免试验过程中产生水平位移和转动。
加载方式采用单调匀速加载，加载速率为 1mm/min，直至试件破坏；对于重要节点，可采用分级加载方式，每级荷载为设计抗拔荷载的 20%，每级荷载持荷 5min，直至试件破坏。
数据采集应符合下列规定：连续采集荷载、位移数据，采样频率为 10Hz；记录极限抗拔荷载、屈服抗拔荷载、最大拔升位移、锚固刚度；观察并记录试件锚固失效形式（如锚筋拔出、混凝土劈裂、锚板变形等）。
疲劳性能试验
试件安装应与静力试验一致，保证荷载作用方向准确，避免附加应力。
加载方式采用交变荷载加载，荷载波形为正弦波，频率为 5Hz~10Hz，应力比为 0.1；加载应力幅按本标准 4.2 对应的疲劳强度要求确定，循环次数设定为 200 万次。
数据采集应符合下列规定：每循环 10 万次记录一次荷载 - 位移曲线，监测节点力学性能变化；记录疲劳破坏时的循环次数、破坏形态；若循环 200 万次后节点未破坏，停止试验，判定为满足疲劳性能要求。
试验过程中若出现荷载突然下降、位移急剧增大等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试验，记录相关数据。
环境适应性试验
高温环境试验：将养护合格的试件放入恒温箱，升温至规定温度，恒温 24 小时后，立即进行对应的力学性能试验，试验步骤按本标准 5.3.1~5.3.6 的规定执行。
潮湿环境试验：将养护合格的试件放入恒温恒湿箱，保持规定的湿度和温度，养护至规定时间后，取出并擦干表面水分，进行对应的力学性能试验，试验步骤按本标准 5.3.1~5.3.6 的规定执行。
冻融环境试验：将养护合格的试件放入冻融试验箱，按规定的冻融循环参数进行循环试验，达到规定循环次数后，进行对应的力学性能试验，试验步骤按本标准 5.3.1~5.3.6 的规定执行。
腐蚀环境试验：将养护合格的试件放入腐蚀试验箱，保持规定的氯离子浓度、温度和湿度，作用至规定时间后，取出并清洗表面腐蚀介质，进行对应的力学性能试验，试验步骤按本标准 5.3.1~5.3.6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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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位移、应变等数据应进行误差修正，剔除异常数据；同一组试件的力学性能指标取算术平均值，离散系数不应超过 10%，若离散系数超过 10%，应重新制备试件进行试验。
极限承载力按一组试件的最小值确定；屈服承载力按屈服荷载对应的平均值确定，无明显屈服点的按残余变形 0.2% 对应的荷载平均值确定。
弹性刚度按弹性阶段荷载 - 位移曲线的斜率计算，取一组试件的平均值。
塑性变形能力按极限荷载下的残余变形平均值确定；裂缝宽度按观测到的最大值确定。
5.4.5 疲劳性能按一组试件的最小疲劳寿命确定，若所有试件疲劳寿命均不低于 200 万次，判定为满足要求。
环境适应性力学性能衰减率按下列公式计算：衰减率 =（常温 / 初始力学性能指标 - 环境作用后力学性能指标）/ 常温 / 初始力学性能指标 ×100%；衰减率应符合本标准 4.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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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检验：每批次连接节点产品出厂前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包括外观质量、尺寸偏差、抗拉承载力（或抗剪承载力）、弹性刚度。
型式检验：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新产品投产或老产品转产时；产品结构、材料、工艺有重大改变时；产品停产超过 6 个月恢复生产时；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正常生产时，每 2 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 4.2 和 4.3 规定的全部力学性能指标。
[bookmark: _Toc212315112]抽样方法
出厂检验抽样：按批次抽样，每批产品数量不超过 1000 个，抽样比例为 3%，且不少于 3 个试件；若每批产品数量超过 1000 个，每增加 500 个增加 2 个试件，最多不超过 10 个试件。抽样应在同一批次生产的产品中随机选取，涵盖不同生产班组、不同生产日期的产品。
型式检验抽样：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每组试件数量不少于 3 个，每种连接类型、每种试验项目应单独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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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检验判定：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全部合格，且抗拉承载力（或抗剪承载力）、弹性刚度均满足本标准 4.2 对应的规定值，判定该批次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若有 1 个试件的力学性能指标不合格，应加倍抽样复检，复检全部合格则判定该批次合格，若仍有 1 个及以上试件不合格，则判定该批次不合格。
型式检验判定：所有试验项目的力学性能指标均满足本标准 4.2 和 4.3 的规定值，判定型式检验合格；若有 1 个试验项目不合格，应重新制备试件对该项目进行复检，复检合格则判定型式检验合格，若复检仍不合格，则判定型式检验不合格。
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判定：外观质量应无明显裂缝、孔洞、剥落、锈蚀等缺陷，尺寸偏差应符合设计文件和产品标准的规定，具体偏差限值如下：钢筋套筒灌浆连接节点套筒长度偏差 ±2mm，内径偏差 ±1mm；后浇混凝土连接节点截面尺寸偏差 ±5mm；高强度螺栓连接节点螺栓孔位置偏差 ±1mm；焊接连接节点焊缝高度偏差 ±2mm；预埋件连接节点锚板尺寸偏差 ±3mm，锚筋位置偏差 ±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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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检验不合格的批次产品不得出厂，应查明不合格原因，采取返工（如重新灌浆、更换螺栓、补焊等）、返修或更换连接节点类型等措施后，重新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型式检验不合格的产品，应停止生产和销售，对已出厂的产品进行召回，重新进行设计或工艺改进，经型式检验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和销售。
[bookmark: _Toc13108]工程中使用的连接节点若检验不合格，应立即停止使用，拆除不合格节点，更换合格产品，并对已安装的同批次节点进行抽样复检，确保工程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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